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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部分住宅、商业用房房地产、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部分住宅、商业用房房地产、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证书》及规划条件取得情况，本次评估将估价对象分为四部分。
估价对象1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住宅、商业用房房地。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估价对象1不动产权利人为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1900024、130706201900025号]、《张家口市房产（实）测绘报告（7-12号楼）》、《面积清单》，估价对象1建筑面积为86196.96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其中：住宅用途建筑面积85571.08平方米，商业用途建筑面积625.88平方米。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部分楼栋（7-12号楼）已取得《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编号：2023J130706006]，剩余部分施工进度为地上±0，目前估价对象1已停止工程建设。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设定为现房。
估价对象2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A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20B00059-1]及附件、《面积清单》，估价对象2不动产权利人为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03091.1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95873.11平方米，用途为住宅。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2尚未开工建设。

估价对象3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K地块）分出让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面积清单》，估价对象3不动产权利人为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79184.2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205878.96平方米，用途为商业。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3尚未开工建设。
估价对象4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K地块）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2200003号]、《面积清单》，估价对象4不动产权利人为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摊土地面积为882.16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2293.62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4已竣工，但尚未取得竣工验收备案。本次评估估价对象4设定为现房。
估价对象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因跟投现金流截止评估未售货值需要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23年12月31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1住宅部分为比较法和成本法、商业部分为比较法和收益法，估计对象2、3为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估计对象4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成本法
	收益法
	剩余法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住宅用房房地
	总价
	77596
	66073
	——
	——
	74139

	
	大写金额
	柒亿肆仟壹佰叁拾玖万元整

	
	单价
	9068
	7721
	——
	——
	8664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商业用房房地
	总价
	581
	——
	359
	——
	492

	
	大写金额
	肆佰玖拾贰万元整

	
	单价
	9283
	——
	5736
	——
	7864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A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总价
	19783
	——
	——
	19867
	19825

	
	大写金额
	壹亿玖仟捌佰贰拾伍万元整

	
	单价
	1010
	——
	——
	1014
	1012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K地块）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总价
	8070
	——
	——
	6610
	7413

	
	大写金额
	柒仟肆佰壹拾叁万元整

	
	单价
	392
	——
	——
	321
	360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 （K地块）商业用房房地产
	总价
	1954
	——
	1222
	——
	1661

	
	大写金额
	壹仟陆佰陆拾壹万元整

	
	单价
	8519
	——
	5328
	——
	7243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
	——
	103530

	
	大写金额
	壹拾亿零叁仟伍佰叁拾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他项权利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0002582、0002583号]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未设定租赁权。

（3）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未设定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2.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4尚未取得完成房屋所有权及相关信息登记的《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4在完成竣工备案手续、达到交付条件，且取得完成房屋所有权及相关信息登记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
3.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2、3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评估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20B00059-1、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为依据，并以其可按设定的规划条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假设前提。
4.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四年四月XX日


附表：
估价对象清单

	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不动产权利人
	坐落
	地块
	（分摊）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途

	1
	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
	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
	A2地块
	——
	85571.08
	住宅

	2
	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
	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
	A2地块
	——
	625.88
	商业

	3
	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
	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
	A1地块
	103091.11
	195873.11
	住宅

	4
	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
	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
	K地块
	79184.22
	205878.96
	商业

	5
	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号
	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
	K地块
	882.16
	2293.62
	商业

	合计
	——
	183157.49
	490242.65
	——


单位：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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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19B00192、1307062020B00059-1、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复印件
5.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6. 《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0002582、0002583号]复印件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1900024、130706201900025、130706202200003号]复印件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706201911120101、130706202001170201、130706202004240101、130706202202280101]复印件

9.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9下）房预售证第043号、（2020下）房预售证第013、019号]复印件
10. 《张家口市房产（实）测绘报告（7-12号楼）》复印件
11. 《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编号：2023J130706006]复印件
12. 《面积清单》

13.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4.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5.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6.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7.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1） 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是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1建筑面积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1900024、130706201900025号]、《张家口市房产（实）测绘报告（7-12号楼）》、《面积清单》上载明的为依据；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及建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20B00059-1]及附件、《面积清单》上载明的为依据；估价对象3分摊土地面积及建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面积清单》上载明的为依据；估价对象4分摊土地面积及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2200003号]、《面积清单》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对象1、4尚未完成开发建设。根据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4已完成开发建设通过竣工验收，可正常投入使用。
3.不相一致假设
无。
4.依据不足假设

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0002582、0002583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0002582、0002583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2） 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报告使用者：本次估价业务的估价委托人及本次估价业务委托合同所约定的使用者。

3.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者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者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4.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者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者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者。

5.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6.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7.本估价报告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因跟投现金流截止评估未售货值需要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于本估价报告所列设定条件及假设前提下的价值，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9.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10.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1.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2.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2024年4月XX日（报告出具日）起计算壹年。

13.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辰路招商中心203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兴旺 
联系人：夏可挺
联系电话：18600822711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案等级：一级

备案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有效期限：2022年8月30日至2025年8月29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吴雪
联系电话：010-82253558-611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因跟投现金流截止评估未售货值需要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部分住宅、商业用房房地产、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商业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1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为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京北金茂悦”项目。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范围为该项目未售（含未建）的住宅、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86196.96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为现房。
估价对象2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为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居住项目用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2范围为该项目整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103091.1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95873.11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估价对象3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为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商业项目用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3范围为该项目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分摊土地面积为79184.2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205878.96平方米，用途为商业。

估价对象4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为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悦珑里项目”商业项目。本次评估估价对象4范围为该项目的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为882.1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293.62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4为现房。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估价对象1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住宅2089年7月25日、商业2059年7月25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5.61年、商业35.58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估价对象2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90年3月29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6.28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估价对象3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9年10月13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80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号]，估价对象4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9年10月13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80年。
2.估价对象1现状已按规划进行部分开发建设，目前已停工、估价对象2、3现状尚未开发建设、估价对象4现状已按规划进行开发建设，估价对象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四至：
	估价对象
	方位
	证载
	现状

	1
	东
	戴家营村集体土地
	空地

	
	南
	110国道
	现状道路

	
	西
	国有建设用地
	空地

	
	北
	国有建设用地
	空地

	2
	东
	戴家营村集体土地、国有建设用地
	空地

	
	南
	国有建设用地
	空地

	
	西
	国有建设用地
	在建项目及空地

	
	北
	国有建设用地
	空地

	3
	东
	银科房地产、博衍投资
	空地

	
	南
	高新西大街、银科房地产
	空地

	
	西
	道路、银科房地产
	空地

	
	北
	110国道
	现状道路

	4
	东
	博衍投资
	现状建筑物

	
	南
	银科房地产
	空地

	
	西
	银科房地产
	空地

	
	北
	110国道
	现状道路


4.估价对象1、3、4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估价对象2所属项目用地形状较不规则，各估价对象场地地势均有一定坡度。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1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估价对象2、3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估价对象4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1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所属项目为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京北金茂悦”住宅项目，整体建筑规模一般，约16.5万平方米。该项目分两期开发建设，一期规划建设1栋养老服务用房、1栋门卫及便利店、1栋（6号楼）地上18层、6栋（7-12号楼）地上7-10层、地下1层住宅，其中6栋（7-12号楼）住宅首层带有地下仓储用房（层高6米，有采光井），顶层带有阁楼，地下车库为整体设计，一期7-12号楼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于2023年6月竣工并取得《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现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取得完成房屋所有权及相关信息登记的《不动产权证书》；二期规划建设1栋（5号楼）地上9层、4栋（1-4号楼）地上17-18层、地下1-2层住宅及配套商业，地下车库为整体设计，二期5栋楼宇及一期6号楼施工进度为地上±0，目前已停工。该项目建筑均为钢混结构，交付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住宅户内精装修，地下仓储户内毛坯。楼宇内设有门禁一卡通系统、供电系统、警报防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控制系统、消防栓等设备。
估价对象2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3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目前估价对象2、3均尚未开工建设。

估价对象4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所属项目为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悦珑里项目”商业项目，该项目为地上3层商业楼，于2020年9月开工建设，2020年12月竣工，现状作为售楼处使用，目前处于空置状态。该项目建筑均为钢混结构，交付标准为户内精装修。
本次估价对象范围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住宅、商业用房房地产、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A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K地块）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K地块）商业用房房地产。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估价委托人介绍，A2地块7-12号楼已竣工交付使用，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A1地块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K地块除售楼处，剩余部分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估价对象现状已全部停工。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1.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估价对象1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59935.17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估价对象2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103091.11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估价对象3、4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合计为80066.38平方米。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1、3、4所属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估价对象2所属项目用地形状较不规则，各估价对象场地地势均有一定坡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综上，该地块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1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估价对象2、3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临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估价对象4现状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保障程度较高。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1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所属项目为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京北金茂悦”住宅项目，整体建筑规模一般，约16.5万平方米。该项目分两期开发建设，一期规划建设1栋养老服务用房、1栋门卫及便利店、1栋（6号楼）地上18层、6栋（7-12号楼）地上7-10层、地下1层住宅，其中6栋（7-12号楼）住宅首层带有地下仓储用房（层高6米，有采光井），顶层带有阁楼，地下车库为整体设计，一期7-12号楼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于2023年6月竣工并取得《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现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取得完成房屋所有权及相关信息登记的《不动产权证书》；二期规划建设1栋（5号楼）地上9层、4栋（1-4号楼）地上17-18层、地下1-2层住宅及配套商业，地下车库为整体设计，二期5栋楼宇及一期6号楼施工进度为地上±0，目前已停工。该项目建筑均为钢混结构，交付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住宅户内精装修，地下仓储户内毛坯。楼宇内设有门禁一卡通系统、供电系统、警报防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控制系统、消防栓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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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部分                                          未建部分
估价对象2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2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20B00059-1]及附件以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拟建建筑类型为10-18层住宅，户内精装修交付。目前估价对象2尚未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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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3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3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以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3拟建建筑类型为公寓、商业街，户内精装修交付。目前估价对象3尚未开工建设。

[image: image5.jpg]


 [image: image6.jpg]



估价对象4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所属项目为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悦珑里项目”商业项目，该项目为地上3层商业楼，钢混结构，于2020年9月开工建设，2020年12月竣工，现状作为售楼处使用，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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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估价对象范围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住宅、商业用房房地产、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A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K地块）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K地块）商业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现状已全部停工。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2.权益状况分析

（1）用途及规划条件

估价对象1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1900024、130706201900025号]，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1部分楼栋（7-12号楼）已取得《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编号：2023J130706006]，但尚未完成建筑物信息登记，剩余部分施工进度为地上±0，目前估价对象1已停止工程建设。
估价对象2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20B00059-1]及附件，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20B00059-1]及附件为依据。

估价对象3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用途为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为依据。

估价对象4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2200003号]，土地用途为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估价对象4已竣工，但尚未取得竣工验收备案。
（2）所有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估价对象1、2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法拥有其开发建设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估价对象3、4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法拥有其开发建设权。
（3）用益物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住宅2089年7月25日、商业2059年7月25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5.61年、商业35.58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张家口银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90年3月29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6.28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9年10月13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80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号]，张家口银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9年10月13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80年。
地役权：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未设定地役权。

（4）担保物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0002582、0002583号]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5）租赁或占用情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出租，不存在被他人占有使用的情况。
（6）拖欠税费情况

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开发建设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仅土地信息登记），不存在拖欠税费的情况。

（7）其他：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不存在查封等其他形式的权利限制。

3.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南侧，东南距下花园区政务办公聚集地1.3公里，东距下花园北站高铁站2.2公里，地理位置较好。
（2）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名爵滨河花园、万科京城上方、下花园河西小区、大成玉墅湾等居住小区，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3）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距离商业中心较远，周边3公里内商业项目以住宅配套商业为主，人流量较小，商业繁华度较差。

（4）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临近城市主干道——110国道，周边有下花园10路、下花园9路、下花园7路、下花园1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通过，停车便捷度较好，东距下花园北站高铁站2.2公里，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5）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绿化条件较差，仅有静心公园，自然环境较差；无高等院校、体育馆、博物馆等文化场所，人文环境较差；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差。
（6）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且保证程度高。

周边2公里内有银行（张家口农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学校（燕园双语幼儿园、下花园区中学等）、医院（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医院）、无大型购物场所、餐饮等公共配套设施，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一般。   

综上，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商业繁华度较差、交通便捷度较好，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差，基础设施条件好，公共配套设施齐备度一般，总体评价影响估价对象的区位条件一般。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Ⅰ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2023年张家口市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张家口市地区生产总值184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21.8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464.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1056.8亿元，增长5.5%。
农业生产平稳增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2023年张家口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80.8亿元，比上年增长4.0%。从主要农产品产量看，粮食总产量201.2万吨，比上年增长5.4%；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59.8万吨，增长5.2%；瓜果类16.3万吨，增长88.7%。畜牧业生产平稳增长。2023年猪牛羊禽肉产量33.0万吨，比上年增长2.5%；禽蛋产量14.5万吨，增长1.9%；生牛奶产量119.0 万吨，增长5.0%。全年猪出栏217.8万头，比上年增长4.6%；羊出栏318.6万只，比上年增长2.1%。

工业运行较快增长，主要行业支撑明显。2023年张家口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8%，增速比上年加快14.2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9.8%，制造业增长10.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8%。分行业大类看，35个行业大类中17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48.6%。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27.5%，汽车制造业增长21.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9%，烟草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9.5%，股份制企业增长8.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8%，私人控股企业增长7.3%。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13.1%，中型企业增长5.0%，小型企业增长2.1%，微型企业增长13.1%。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

服务业增势良好，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明显改善。2023年张家口市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5%。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5%、12.7%、7.5%、6.0%、5.4%、3.9%。1-11月份，张家口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3.1亿元，同比增长5.6%。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有效需求加快释放。2023年张家口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2.7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587.5亿元，增长8.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05.2亿元，增长6.9%。限额以上单位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8%，增速快于全社会零售额2.8个百分点。按商品类值分，基本生活类商品持续增长，饮料、日用品、服装鞋帽、粮油食品类商品分别增长58.7%、45.3%、30.0%和18.2%；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化妆品、家用电器、金银珠宝类商品分别增长81.0%、63.6%和20.1%；出行类商品稳定增长，石油、汽车类商品分别增长25.6%和11.0%。2023年张家口市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比上年增长34.8%。

固定资产投资不断优化，高技术投资较快增长。2023年张家口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0%。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5.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0.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4.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4.1%。分重点领域看，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增长15.3%；工业投资增长4.0%，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67.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0%，其中大数据产业投资增长38.9%。分项目规模看，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24.1%。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衣住行消费价格有所回落。2023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0.5%。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0.3%，衣着价格下降1.7%，居住价格下降1.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5%，交通通信价格下降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6.1%，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2%，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2.2%。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收窄。张家口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84元，比上年增长6.9%，增速比上年加快1.6个百分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588元，增长5.2%，增速比上年加快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52元，增长7.8%，增速比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2.24，比上年缩小0.06。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929元，比上年增长9.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94元，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527元，增长6.5%。

总的来看，2023年张家口市经济运行回升向好，民生保障扎实有力，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土地市场
（1）住宅用地
2023年张家口市共推出住宅、综合用地（含住宅）92宗，推出建设用地面积250万㎡，推出规划建筑面积526万㎡；成交69宗，成交建设用地面积194万㎡，成交规划建筑面积414万㎡，成交楼面均价1365元/㎡，成交土地出让金565520.9万元，平均溢价率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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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下花园区共推出住宅、综合用地（含住宅）6宗，推出建设用地面积18.8万㎡，推出规划建筑面积30万㎡；成交5宗，成交建设用地面积18.6万㎡，成交规划建筑面积29.5万㎡，成交楼面均价940元/㎡，成交土地出让金27788万元，平均溢价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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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办用地
2023年张家口市共推出商办用地70宗，推出建设用地面积116万㎡，推出规划建筑面积230万㎡；成交46宗，成交建设用地面积80万㎡，成交规划建筑面积157万㎡，成交楼面均价887元/㎡，成交土地出让金139004.98万元，平均溢价率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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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下花园区共推商办用地4宗，推出建设用地面积9.7万㎡，推出规划建筑面积22万㎡；成交4宗，成交建设用地面积9.7万㎡，成交规划建筑面积22万㎡，成交楼面均价391元/㎡，成交土地出让金8600万元，平均溢价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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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市场
（1）住宅房地产市场

近两年，张家口入市的新房项目逐渐减少，截止2023年9月，热销的新房项目主要是中粮·祥云国际、中泰城、保利中央公园、盛奥利嘉、世贸首府、云璟台、凤凰城三期等，但是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老项目推新的项目，并不是纯新项目。据河北项目网统计，截止2023年9月，张家口市区一共有20个项目发布招标公示，其中张家口经开区项目量占首位，一共有10个项目；桥东区项目量排第二位，一共有6个项目；桥西区项目量相对较少，共有4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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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张家口市新房房地产市场呈下降趋势，12月，张家口市新房销售均价为7828元/平方米，环比上月下降-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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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开始，下花园区新房房地产市场呈现大幅度下降，且至年末，未有上升趋势。2023年12月，下花园区新房销售均价为8870元/平方米，环比上月下降-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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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二手房房价环比上涨区域是崇礼区，环比上涨0.29%；另一个上涨区域是万全区，环比上涨0.41%；怀安县与上月持平；二手房房价下跌区域中，跌幅较明显区域是怀来县，跌幅1.16%，其次是宣化区，跌幅1.25%，下花园区位于第三，跌幅0.98%。2023年12月，张家口市二手房销售均价为6635元/㎡，2022年12月张家口二手房销售均价为6832元/㎡，2023年12月同比跌2.9%。
（2）商办新建商品房市场

近两年张家口市新建商办项目较少，且基本集中在崇礼区。下花园区新建商办项目较少，在售的二手房loft公寓项目销售均价在4500-7000元/㎡；二手商业用房1层销售均价为8000-14000元/㎡。
4.产业政策
（1）限购：根据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对在中心城区（含桥东区、桥西区、经开区）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在中心城区没有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 套住房（含二手住房，下同）。中心城区新购住房3年后方可上市交易（以契税缴纳或不动产证取得时间为准）。对在中心城区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不得在中心城区购买住房。
（2）限售：根据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心城区新购住房3年后方可上市交易（以契税缴纳或不动产证取得时间为准）。

（3）人才政策：充分保障引进人才的合理住房需求。对在本地居住为主、迁出地居住为辅的引进人才,允许其在所在城市购买首套住房。对引进的高端人才(具体范围由各地确定),各地可结合实际,在其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时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对在本地租房的,可给予租金补贴。
Ⅱ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下花园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位于张家口市东南部，东与怀来县接壤，距县城24千米，西与宣化区相邻，距宣化28.9千米，南毗涿鹿县，距县城14.5千米，北接宣化区庞家堡镇，相距35千米。距张家口市50千米，南距省会石家庄265千米，东南距北京162千米。全区总面积315平方千米。截至2021年末，下花园区户籍总人口63817人。截至2021年10月，下花园区辖2个街道、4个乡。京包铁路、省道311、110国道横贯全境，京藏、京新高速与擦境而过的张涿、宣大高速构成了方便快捷的“井”字型高速公路网。下花园北站是京张高铁的重要综合枢纽站，从下花园到北京40分钟，到达崇礼奥运赛场仅需18分钟，早7点车次的开通实现了与北京通勤。下花园区入选2021年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市、区）、先进集体名单、2021年河北省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名单。第三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主要景点有原始森林公园、鸡鸣山、孟家坟绣楼等。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南侧，东南距下花园区政务办公聚集地1.3公里，东距下花园北站高铁站2.2公里，地理位置较好。周边自然环境较差，但整体交通便捷度较好。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配套设施一般。区域内住宅项目较多，有名爵滨河花园、万科京城上方、下花园河西小区、大成玉墅湾等居住小区，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好。周边商业氛围成熟度较差，人流量较小，无大型商业综合体，多为小区配套商业。目前，该区域高层精装修住宅销售价格在4500-7200元/㎡（其中绿城·燕语桃源项目因品牌、小区品质等因素，住宅项目销售价格较高，高层毛坯均价约为10000元/㎡），小高层、洋房精装修住宅销售价格在8200-12000元/㎡，二手房loft公寓项目，销售均价在4500-7000元/㎡，二手商业用房1层销售均价为8000-14000元/㎡，一层商铺租金在1.3-2.3元/天•平方米。
六、价值时点

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非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依据估价委托人出具的《估价委托书》设定。
七、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完成土地信息登记），且部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完成土地信息登记），且部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用途为住宅、商业，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4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6号公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3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5年6月29日国土资源部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7月16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5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20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2014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1.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12.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3.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委托书》

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19B00192、1307062020B00059-1]及附件复印件

3.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4. 《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号]复印件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1900024、130706201900025号]复印件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706201911120101、130706202001170201、130706202004240101]复印件

7.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9下）房预售证第043号、（2020下）房预售证第013、019号]复印件

8. 《张家口市房产（实）测绘报告（7-12号楼）》复印件

9. 《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编号：2023J130706006]复印件

10. 《面积清单》

11.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复印件

2. 《不动产权证书》[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2582、0002583号]复印件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2200003号]复印件

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706202202280101]复印件

5.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收集的估价所需资料

1. 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的摄影和记录资料

2. 评估专业人员现场调查的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服设施、基础设施、交通、环境条件等摄影和记录资料

3. 估价对象及同类房地产的开发、交易、收益、成本等资料

4. 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规划发展、产业政策等资料

5. 区域城市资源、土地利用、不动产制度、金融及税收政策等资料

6. 城市地价指数、房屋建安造价数据等资料

7. 人民银行公布的资金存、贷款利率
8. 房地产估价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十、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完成土地信息登记）、且部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房屋用途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的用途符合法律允许及规划要求。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完成土地信息登记）、且部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的使用方式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估价对象1、4设定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已建成建筑物为前提，即认为已建成建筑物最为有利时，应以已建成建筑物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设定条件应予保持的是：估价对象1、4设定作为已建成房地产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设定作为已建成建筑物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十一、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十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成本法
	收益法
	剩余法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住宅用房房地
	总价
	77596
	66073
	——
	——
	74139

	
	大写金额
	柒亿肆仟壹佰叁拾玖万元整

	
	单价
	9068
	7721
	——
	——
	8664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京北金茂悦”项目（A2地块）部分商业用房房地
	总价
	581
	——
	359
	——
	492

	
	大写金额
	肆佰玖拾贰万元整

	
	单价
	9283
	——
	5736
	——
	7864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北侧（不动产单元号：130706200204GB00004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A1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总价
	19783
	——
	——
	19867
	19825

	
	大写金额
	壹亿玖仟捌佰贰拾伍万元整

	
	单价
	1010
	——
	——
	1014
	1012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两宗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K地块）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总价
	8070
	——
	——
	6610
	7413

	
	大写金额
	柒仟肆佰壹拾叁万元整

	
	单价
	392
	——
	——
	321
	360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110国道南侧“悦珑里项目” （K地块）商业用房房地产
	总价
	1954
	——
	1222
	——
	1661

	
	大写金额
	壹仟陆佰陆拾壹万元整

	
	单价
	8519
	——
	5328
	——
	7243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
	——
	103530

	
	大写金额
	壹拾亿零叁仟伍佰叁拾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十三、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郑  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崔  锴
	1120100036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吴  雪
	——
	
	年    月    日


十四、实地查勘期

2024年3月28日

十五、估价作业期  
2023年12月31日至20XX年X月X日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7062019B00192、1307062020B00059-1、合同编号：张下出让2019-24号]及附件复印件

5.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支付凭证复印件

6. 《不动产权证书》[冀（2019）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958号、冀（2021）下花园区不动产权第0000685、0002582、0002583号]复印件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130706201900024、130706201900025、130706202200003号]复印件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706201911120101、130706202001170201、130706202004240101、130706202202280101]复印件

9.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9下）房预售证第043号、（2020下）房预售证第013、019号]复印件

10. 《张家口市房产（实）测绘报告（7-12号楼）》复印件

11. 《河北省建设工程竣工备案验收表》[编号：2023J130706006]复印件

12. 《面积清单》

13.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4.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5.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6.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7.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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